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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一、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同江市地处黑龙江省东北边陲，黑龙江与松花江两江交汇的南

岸，是三江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内自然资源丰富，耕地面积

大，土壤肥沃，土地连片集中，农业生产发展潜力巨大。建国后同

江市充分利用三江平原综合治理的契机，大力开展防洪除涝等水利

工程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突出水利在农业生产中的

重要作用。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全市已基本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防

洪排涝体系，农业生产也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

转化。目前全市现有耕地 225 万亩，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46.2 亿斤以

上，粮食商品率达 85%，位居全省各市县前五位。同江市已成为是

黑龙江省产粮大县之一，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根据国家及黑龙江省总体发展要求，今后一段时期，三江平原

将设成为国家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在国家保证粮食安全基本国策的

指导下，作为黑龙江省产粮大县，同江市围绕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

建设，提出了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强

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中低产田，发展粮食生产，保证我国

的粮食安全的农业发展策略。同江市现有涝区总面积 226.57 万亩，

其中易涝面积 214.44 万亩，易涝面积中耕地面积 161.54 万亩，占

同江市总耕地面积的 73.4%。由于近些年治涝投入相对较少，县域

内易涝地区涝灾问题没有得到切实解决，涝区治理是同江市水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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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同江市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同江

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总面积 119.83 万亩，其中耕地面积 85.7 万亩，

占耕地总面积的 38.1%。涝区现有治理工程始建于上世八九十年代，

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工程建设不配套、治理标准低、损坏、淤积严

重等问题一直是困扰涝区经济和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近些年由于

治涝工程不完善，洪涝灾害频繁发生，仅 1980 年到 2020 年 41 年间

就发生大的涝灾 12 次，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及省总体发展要求，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保障同江市农业生产的永续发展，加快推进现代化大农业步伐，建

设高产稳产农田，对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开展新一轮的涝区治理，

提高涝区防灾减灾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2021 年 12 月 11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委托黑

龙江中冠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

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进行招标，中标单位为河南省豫北

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0 日，同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对同江市水务局呈报

的《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请

示》作出了批复。

2022 年 1 月 20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与河南

省豫北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勘测设计合同》。

2022 年 2 月 19 日，同江市水务局对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

服务中心《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初步设计

报告的请示》作出了批复。项目主要内容及建设规模为：青龙莲花

河涝区总面积 119.83 万亩，其中耕地面积 85.70 万亩，治理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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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50 万亩。包括治理改扩建骨干沟道 9 条，总长 91.68km，其中干

沟 9 条，包括卫华一排干、四屯排干、四屯排干延长段、红光排干、

东胜一排干、南店排干、拉起河排干、南截排干、寒冬河排干。布

置骨干沟道排水建筑物工程共 167 座，其中维修排水站 3 座，新建

排水站 1 座，新建排水闸 21 座，重建桥梁 6 座，新建桥梁 5 座，重

建涵洞 37 座，新建涵洞 94 座。配备移动泵车 8 台套。

2022 年 5 月，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将项目内容分

9 标段委托黑龙江荣正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全过程进行公开招

标。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施工第 1 标段；黑龙江省

水利水电集团第三工程公司中标施工第 2 标段；黑龙江省水利水电

集团第一工程公司中标施工第 3 标段；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冲填

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施工第 4 标段；江西省降龙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中标施工 5 标段；安徽新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施工第 6

标段；黑龙江省春光水利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施工第 7 标段；黑龙江

龙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中标第 8 标段监理；黑龙江黑大水利工程质

量检测有限公司中标第 9 标段项目检测。

2022 年 6 月 8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与黑龙江

黑大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签订第 9 标段《技术服务合同》，

合同金额为 74.85 万元。

2022 年 6 月 11 日，《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水安全

保障工程专项（第一批）中央基建投资预算（拨款）的通知》（黑

财指（建）〔2022〕203 号）文件下达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

涝区治理工程资金 3,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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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16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与黑龙

江龙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签订第 8 标段《水利工程施工监理合同》，

合同金额为 163.35 万元。

2022 年 6 月 16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与黑龙

江省水利水电集团第三工程公司签订第 2 标段《施工合同》，合同

金额为 1,584.16 万元。

2022 年 6 月 16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与安徽

新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第 6 标段《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为

1,278.97 万元。

2022 年 6 月 17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与黑龙

江省水利水电集团冲填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第 4 标段《施工合同》，

合同金额为 1,402.69 万元。

2022 年 6 月 18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与黑龙

江省水利水电集团第一工程公司签订第 3 标段《施工合同》，合同

金额为 1,614.89 万元。

2022 年 6 月 24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与江西

省降龙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第 5 标段《施工合同》，合

同金额为 1,280.99 万元。

2022 年 7 月 4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与黑龙江

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第 1 标段《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为

1,889.69 万元。

2022 年 7 月 5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与黑龙江

省春光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第 7 标段《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为

258.3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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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7 月 5 日，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

目第 1 标段通过了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河南省水务

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黑龙江龙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黑龙江省

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同江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股和同

江市河道维护中心验收，出具了《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2023 年 8 月 18 日，《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水安全

保障工程专项（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方向等）第二批中央基建

投资资金的通知》（黑财指（建）〔2023〕326 号）文件下达同江

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资金 3,600 万元。

2023 年 8 月 21 日，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

项目第 2 标段通过了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河南省豫

北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黑龙江龙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黑龙

江省水利水电集团第三工程公司、同江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

督股和同江市河道维护中心验收，出具了《单位工程完工验收鉴定

书》。

2023 年 12 月 15 日，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

项目第 6 标段通过了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河南省水

务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黑龙江龙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安徽新

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同江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股和同江

市河道维护中心验收，出具了《单位工程完工验收鉴定书》。

2023 年 12 月 30 日，《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水利厅关于

下达增发国债水利领域项目 2023 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

（建）〔2023〕511 号）文件下达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

资金 3,28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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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4 月 28 日，《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转贷市

县一般债券资金（用于增发国债项目配套）的通知》（黑财指债（建）

〔2024〕14 号）文件下达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资金 822

万元。

2024 年 8 月 12 日，《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二批

转贷市县一般债券资金（基础设施类）的通知》（黑财指债（建）

〔2024〕53 号）文件下达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资金 2,000

万元和 2,400 万元。

2024 年 11 月 30 日，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

项目第 7 标段通过了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河南省豫

北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黑龙江龙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黑龙

江省春光水利工程有限公司、同江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股

和同江市河道维护中心验收，出具了《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2024 年 12 月 25 日，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

项目第 4 标段通过了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河南省水

务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黑龙江龙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黑龙江

省水利水电集团冲填工程有限公司、同江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

监督股和同江市河道维护中心验收，出具了《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2024 年 12 月 25 日，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

项目第 5 标段通过了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河南省水

务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黑龙江龙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江西省

降龙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同江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

督股和同江市河道维护中心验收，出具了《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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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12 月 30 日，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

项目第 3 标段通过了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河南省豫

北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黑龙江龙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黑龙

江省水利水电集团第一工程公司、同江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

督股和同江市河道维护中心验收，出具了《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预算资金 15,101.96 万

元，截至评价期，实际到位资金 15,101.96 万元，实际支出资金

10,485.01 万元，主要用于项目前期准备及建设工程资金的支付。

（二）评价工作情况

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国债资金）绩

效评价运用文献法、社会调查法、因素分析法、公众评判法等方法，

同时通过文献资料搜索、多因素分析来支撑评价的逻辑紧密性和客

观性。评价工作的内容主要是通过问卷调查、现场查验及数据收集

等各种方式，结合定量、定性手段，对项目决策、实施过程及产出、

效益等进行全面评价。本次绩效评价采取“定量化指标体系打分评

价”和“定性的调查信息分析”两种方式结合评价。

评价过程如下：

1、文件收集研读；

2、现场调研及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3、制定《绩效评价方案》；

4、社会调查和评价抽样；

5、评价小组绩效分析；

6、撰写报告与委托方及项目单位沟通；

7、出具报告。



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国债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8—

二、评价结论

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国债资金）绩

效评价主要是通过项目的“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维度进

行评价，设总分 100 分。经评价组综合论证，项目综合得分为 80.86

分，其中：决策 8 分、过程 20.17 分、产出 28 分、效益 24.69 分，

绩效等级为“良”。

三、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建议

（一）对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视程度有待加强。项目为跨年度项

目，未见项目整体《绩效目标表》，亦未见年度《绩效目标表》，

无法体现产出效益绩效目标。在绩效指标方面，评价组依据其《绩

效自评表》评价，质量指标包含“预算资金到项目率”，不属于项

目质量指标范畴，时效指标设置为各季度资金累计支出率，没有指

向工程建设本身的完成时效。在预算绩效管理方面，未组织开展绩

效目标运行监控，绩效自评中社会效益评价依据不充足。

产生问题的原因：项目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视程度有所欠

缺；对个别指标内涵理解有偏差，预算绩效管理环节落实不完整。

建议：增强预算绩效管理理念；正确认识和理解绩效目标和指

标内涵；按照财政部门要求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各项工作内

容。

（二）项目立项审批程序完整性有所欠缺。项目立项未见集体

决策，也未见项目资金请示文件。

产生问题的原因：以国债资金下达文件和可研批复为依据，由

业务部门直接执行，未提交集体决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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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在今后此类项目中应体现集体决策过程，同时资金请示

流程要规范。

（三）预算执行率偏低。项目预算资金 15,101.96 万元，实际

执行资金 10,485.01 万元，未执行资金 4,616.95 万元，预算执行率

仅为 69.43%。

产生问题的原因：有部分资金没有支付；项目节省了部分资金。

建议：提高资金支付进度，加快开展项目决算；节省资金报财

政合理化利用，避免资金闲置。

（四）资金使用合规性有待完善。勘测设计费不符合合同支付

方式，支付不及时，收款方与签约方不一致。《黑龙江省同江市青

龙连花河涝区治理工程建设工程勘测设计合同》约定“设计人提交

全部勘测设计成果文件，并在项目资金下达后，设计人提供相应金

额发票后发包人一次性结清勘测设计费”，实际执行中，项目单位

分别于 2024 年 2 月 2 日、2024 年 6 月 19 日、2024 年 12 月 6 日分

3 个日期共 4 笔支出支付的勘测设计费，且合同签约乙方为河南省

豫北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而勘测设计费实际支付收款方为河

南省水务规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

产生问题的原因：资金支付受资金申请流程影响，一定程度有

所迟滞，但同时也存在资金管理制度执行不够严格的原因。

建议：提高资金申请的预判性以及支付对象的严谨性，确保严

格按照合同约定执行资金支付。

（五）建设工程后续环节有所迟滞。本项目建设工程共分 7 个

标段，完工最早的标段于 2023 年 7 月通过完工验收，最晚完工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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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于 2024 年 12 月通过完工验收，但截至评价期，项目仍未开展竣

工决算，影响了项目的后续管护。

产生问题的原因：个别款项支付进度迟缓，影响决算开展。

建议：加快资金支付进度，尽快开展项目决算。

（六）后续管护衔接不连贯。项目完工后应将管护权责移交给

河道维护中心，但未履行移交手续，未见管护制度，管护人员保障

未到位。

产生问题原因：项目未及时开展竣工决算，影响了产权的移交。

建议：尽快开展竣工决算，并第一时间完成产权移交，确保后

续管护工作的及时接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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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评价报告

为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绩效管理，提高预算精细化、科学化管理

水平，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发挥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和引导作用，强化

项目单位支出责任意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中发〔2018〕34 号）《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167 号）《财政部项目

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等文件要求，同江

市财政局委托预算绩效管理第三方机构，对“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

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国债资金）”进行绩效评价，本着独立、公

正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得出绩效评价结论，出具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立项背景

同江市地处黑龙江省东北边陲，黑龙江与松花江两江交汇的南岸，

是三江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县域内自然资源丰富，耕地面积大，土

壤肥沃，土地连片集中，农业生产发展潜力巨大。建国后同江市充分

利用三江平原综合治理的契机，大力开展防洪除涝等水利工程基础设

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突出水利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经

过数十年的努力，全市已基本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防洪排涝体系，农

业生产也基本上完成了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化。目前全市现

有耕地 225 万亩，年粮食总产量达到 46.2 亿斤以上，粮食商品率达

85%，位居全省各市县前五位。同江市已成为是黑龙江省产粮大县之一，

是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根据国家及黑龙江省总体发展要求，今后一段时期，三江平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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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成为国家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在国家保证粮食安全基本国策的指导

下，作为黑龙江省产粮大县，同江市围绕千亿斤粮食产能工程建设，

提出了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完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加强农田水利

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中低产田，发展粮食生产，保证我国的粮食安全

的农业发展策略。同江市现有涝区总面积 226.57 万亩，其中易涝面积

214.44 万亩，易涝面积中耕地面积 161.54 万亩，占同江市总耕地面

积的 73.4%。由于近些年治涝投入相对较少，县域内易涝地区涝灾问

题没有得到切实解决，涝区治理是同江市水利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

同江市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总面

积 119.83 万亩，其中耕地面积 85.7 万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38.1%。

涝区现有治理工程始建于上世八九十年代，至今已有三十余年，工程

建设不配套、治理标准低、损坏、淤积严重等问题一直是困扰涝区经

济和农业发展的主要问题。近些年由于治涝工程不完善，洪涝灾害频

繁发生，仅 1980 年到 2020 年 41 年间就发生大的涝灾 12 次，造成了

严重的经济损失。

为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及省总体发展要求，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

障同江市农业生产的永续发展，加快推进现代化大农业步伐，建设高

产稳产农田，对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开展新一轮的涝区治理，提高

涝区防灾减灾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项目绩效目标

依据本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梳理确定项

目建设目标为：通过对青龙莲花河涝区骨干沟道进行清淤和扩建，对

骨干沟道上建筑物进行重建和新建，从而提高涝区排水标准，保护耕

地，免受洪涝灾害侵扰，使涝区平原区排水治理标准达到五年一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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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费来源和使用情况

本项目资金为中央基建投资资金、增发国债资金及一般债券资金

（用于增发国债项目配套）。

2022 年 6 月 11 日，《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水安全保

障工程专项（第一批）中央基建投资预算（拨款）的通知》（黑财指

（建）〔2022〕203 号）文件下达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资

金 3,000 万元。

2023 年 8 月 18 日，《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水安全保

障工程专项（大中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方向等）第二批中央基建投资

资金的通知》（黑财指（建）〔2023〕326 号）文件下达同江市青龙

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资金 3,600 万元。

2023 年 12 月 30 日，《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水利厅关于下

达增发国债水利领域项目 2023 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

〔2023〕511 号）文件下达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资金 3,280

万元。

2024 年 4 月 28 日，《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转贷市县

一般债券资金（用于增发国债项目配套）的通知》（黑财指债（建）

〔2024〕14 号）文件下达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资金 822 万

元。

2024 年 8 月 12 日，《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二批转

贷市县一般债券资金（基础设施类）的通知》（黑财指债（建）〔2024〕

53 号）文件下达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资金 2,000 万元和

2,400 万元。

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预算资金 15,101.96 万元，

截至评价期，实际到位资金 15,101.96 万元，实际支出资金 10,48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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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主要用于项目前期准备及建设工程资金的支付。具体支付情况

见《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资金支付明细表》。

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资金支付明细表

序号 公司名称 合同金额（元）结算金额（元） 付款金额（元） 支出摘要

1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

有限公司(一标)
18,896,871.59

3,779,374.32 工程预付款

1,889,687.16 工程预付款

11,703,615.53 6,912,521.55 工程款

2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

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二

标)

16,126,944.70

3,168,318.64 工程预付款

1,584,159.32 工程预付款

6,312,763.74 4,745,315.90 工程款

3
安徽新建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六标)
12,789,685.05

3,836,905.52 工程预付款

5,324,554.83 3,899,509.76 工程款

4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

冲填工程同江分公司

(四标)

14,026,906.73 184,207.83 第一次工程预付款

5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

冲填工程同江分公司

(四标)

14,026,906.73

2,621,173.52 第一次工程预付款

1,402,690.67 第二次工程预付款

5,294,606.52 4,113,225.17 工程款

6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

有限公司(一标)
18,896,871.59

6,249,032.65 3,575,800.32 工程款

231,636.41 208,472.77 工程款

7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

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二
16,126,944.70 8,625,270.78 3,946,437.22 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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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合同金额（元）结算金额（元） 付款金额（元） 支出摘要

标)
445,164.47 400,648.03 工程款

8
安徽新建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六标)

12,789,685.05 5,832,520.25 2,304,952.29 工程款

1,455,224.89 1,309,702.40 工程款

9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

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同江

分公司(三标）

16,148,854.99

3,229,771.00 第一次工程预付款

1,614,885.50 第二次工程预付款

3,962,031.51 3,565,828.35 工程款

10

江西省降龙水利水电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同江分

公司(五标）

12,809,950.47

2,561,990.09 第一次工程预付款

1,280,995.05 第二次工程预付款

1,114,580.41 1,003,122.37 工程款

5,531,087.54 2,860,305.25 工程款

11 同江市税务局 1,429,920.00 1,429,920.00 1,429,920.00 水土保持补偿费

12
河南省水务规划设计研

究有限公司
5,831,980.00

1,500,000.00 1,500,000.00 设计费

3,500,000.00 3,500,000.00 工程勘测及设计勘测费

816,234.10 816,234.10 设计费

13
黑龙江省龙腾建设监理

有限公司
1,633,500.00

490,050.00 490,050.00 监理费

653,400.00 653,400.00 监理费

490,050.00 490,050.00 监理费

14
黑龙江紫圆土地利用事

务咨询有限公司
870,000.00 870,000.00 870,000.00 建设用地预审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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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合同金额（元）结算金额（元） 付款金额（元） 支出摘要

15
黑龙江龙泽林业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
539,000.00 269,500.00 269,500.00 林地可研编制费

16
松辽水利委员会流域规

划与政策研究中心
99,900.00 99,900.00 99,900.00 初步设计评审

17
黑龙江省建科工程设计

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78,800.00 78,800.00 78,800.00 可研评审

18 中鸿亿博集团有限公司 94,600.00 94,600.00 94,600.00 招标控制编制价

19
黑龙江省瑞科监测技术

有限公司
250,000.00 80,000.00 80,000.00

环境保护监测、竣工验

收

20
哈尔滨博诚工大环保科

技有限公司
137,000.00 92,600.00 92,600.00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环

境监理报告

21
黑龙江龙泽林业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
539,000.00 269,500.00 269,500.00

林地可行性报告编制及

湿地生物多样性影响评

价报告编制

22
黑龙江省泓跃工程设计

咨询有限公司
910,000.00

273,000.00 273,000.00
土地复垦方案技术服务

费

637,000.00 637,000.00
土地复垦方案技术服务

费

23

江西省降龙水利水电建

设工程有限公司同江分

公司(五标）

12,809,950.47

5,531,087.54 436,063.84 工程款

869,679.82 260,903.95 工程款

5,285,357.82 3,117,254.48 工程款

896,049.40 工程预留金

24
黑龙江省春光水利工程

有限公司（七标）
2,583,539.85

465,037.17 第一次工程预付款

310,024.79 第二次工程预付款

1,965,969.10 994,310.23 工程款

25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

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同江
16,148,854.99 3,252,499.24 1,505,324.76 工程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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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合同金额（元）结算金额（元） 付款金额（元） 支出摘要

分公司(三标）
2,624,967.92 787,490.37 工程款

6,292,084.68 3,815,125.02 工程款

1,129,210.84 工程预留金

26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

第三工程有限公司(二

标)

16,126,944.70 743,745.71 669,371.14 工程款

27
黑龙江禹泽工程勘察设

计有限公司
155,000.00 155,000.00 155,000.00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设计

费

28

黑龙江黑大水利工程质

量检测有限公司同江分

公司

748,500.00

523,950.00 523,950.00 工程质量检测服务费

224,550.00 224,550.00 工程质量检测服务费

29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

冲填工程同江分公司

(四标)

14,026,906.73

1,723,568.68 517,070.59 工程款

7,001,491.92 3,779,332.62 工程款

981,376.70 工程预留金

30 东北农业大学 588,000.00 588,000.00 588,000.00
智慧水利模组研究与开

发

31
河南省水务规划设计研

究有限公司
5,831,980.00 15,745.90 15,745.90 设计费

32
黑龙江省非税收入待解

缴账户
344,875.00 344,875.00 344,875.00 草原补偿费

33
黑龙江省非税收入待解

缴账户
3,073,292.00 3,073,292.00 3,073,292.00 耕地开垦费

34 同江市青河镇人民政府 21,967.40 21,967.40 21,967.40 （调剂）征占地补偿金

35 同江市三村镇人民政府 7,140.00 7,140.00 7,140.00 （调剂）征占地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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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合同金额（元）结算金额（元） 付款金额（元） 支出摘要

36 同江市乐业镇人民政府 72,816.00 72,816.00 72,816.00 （调剂）征占地补偿金

37
国家税务总局同江市税

务局
787,872.00 787,872.00 787,872.00 耕地占用税

38
中通咨询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57,000.00 57,000.00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费

39 中通服务咨询有限公司 228,000.00 228,000.00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费

40
泾请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黑龙江分公司
264,514.80 264,514.80 控制价审核费

41 同江市街津口政府 46,207.74 46,207.74 46,207.74 征占地补偿金（街津口）

42 同江市税务局 782,130.00 782,130.00 782,130.00 森林植被恢复费

43 同江市税务局 54,727.00 54,727.00 54,727.00 草原植被恢复费

44 同江市乐业镇政府 166,646.76 166,646.76 166,646.76 征地补偿费（乐业）

45 同江市三村镇政府 90,359.67 90,359.67 90,359.67 征地补偿费（三村）

46 同江市向阳镇政府 36,826.90 36,826.90 36,826.90 征地补偿费（向阳）

合 计 116,009,202.43 104,850,121.17

（四）项目主要内容及规模

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主要内容及建设规

模为：青龙莲花河涝区总面积 119.83 万亩，其中耕地面积 85.70 万亩，

治理面积 96.50 万亩。包括治理改扩建骨干沟道 9 条，总长 91.68km，

其中干沟 9 条，包括卫华一排干、四屯排干、四屯排干延长段、红光

排干、东胜一排干、南店排干、拉起河排干、南截排干、寒冬河排干。

布置骨干沟道排水建筑物工程共 167 座，其中维修排水站 3 座，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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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站 1 座，新建排水闸 21 座，重建桥梁 6 座，新建桥梁 5 座，重建

涵洞 37 座，新建涵洞 94 座。配备移动泵车 8 台套。

（五）项目实施情况

2021 年 12 月 11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委托黑龙

江中冠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对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

项目可行性研究及初步设计进行招标，中标单位为河南省豫北水利勘

测设计院有限公司。

2021 年 12 月 20 日，同江市发展和改革局对同江市水务局呈报的

《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的请示》

作出了批复。

2022 年 2 月 19 日，同江市水务局对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

务中心《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报告

的请示》给予了批复。

2022 年 1 月 20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与河南省

豫北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签订《建设工程勘测设计合同》。

2022 年 5 月，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将项目内容分 9

标段委托黑龙江荣正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对全过程进行公开招标。

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施工第 1 标段；黑龙江省水利水

电集团第三工程公司中标施工第 2 标段；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第一

工程公司中标施工第 3 标段；黑龙江省水利水电集团冲填工程有限公

司中标施工第 4 标段；江西省降龙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施

工 5 标段；安徽新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中标施工第 6 标段；黑龙江省

春光水利工程有限公司中标施工第 7 标段；黑龙江龙腾建设监理有限

公司中标第 8 标段监理；黑龙江黑大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中标

第 9 标段项目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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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8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与黑龙江黑

大水利工程质量检测有限公司签订第 9 标段《技术服务合同》，合同

金额为 74.85 万元。

2022 年 6 月 16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与黑龙江

龙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签订第 8 标段《水利工程施工监理合同》，合

同金额为 163.35 万元。

2022 年 6 月 16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与黑龙江

省水利水电集团第三工程公司签订第 2 标段《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为 1,584.16 万元。

2022 年 6 月 16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与安徽新

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第 6 标段《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为 1,278.97

万元。

2022 年 6 月 17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与黑龙江

省水利水电集团冲填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第 4 标段《施工合同》，合同

金额为 1,402.69 万元。

2022 年 6 月 18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与黑龙江

省水利水电集团第一工程公司签订第 3 标段《施工合同》，合同金额

为 1,614.896 万元。

2022 年 6 月 24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与江西省

降龙水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第 5 标段《施工合同》，合同金

额为 1,280.99 万元。

2022 年 7 月 4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与黑龙江省

水利水电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第 1 标段《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为

1,889.69 万元。

2022 年 7 月 5 日，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与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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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水利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第 7 标段《施工合同》，合同金额为 258.35

万元。

2023 年 7 月 5 日，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

第 1 标段通过了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河南省水务规划

设计研究有限公司、黑龙江龙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黑龙江省水利水

电集团有限公司、同江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股和同江市河道

维护中心验收，出具了《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2023 年 8 月 21 日，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

目第 2 标段通过了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河南省豫北水

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黑龙江龙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黑龙江省水

利水电集团第三工程公司、同江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股和同

江市河道维护中心验收，出具了《单位工程完工验收鉴定书》。

2023 年 12 月 15 日，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

目第 6 标段通过了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河南省水务规

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黑龙江龙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安徽新建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同江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股和同江市河道维

护中心验收，出具了《单位工程完工验收鉴定书》。

2024 年 11 月 30 日，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

目第 7 标段通过了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河南省豫北水

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黑龙江龙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黑龙江省春

光水利工程有限公司、同江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股和同江市

河道维护中心验收，出具了《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2024 年 12 月 25 日，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

目第 4 标段通过了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河南省水务规

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黑龙江龙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黑龙江省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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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集团冲填工程有限公司、同江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股和

同江市河道维护中心验收，出具了《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2024 年 12 月 25 日，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

目第 5 标段通过了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河南省水务规

划设计研究有限公司、黑龙江龙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江西省降龙水

利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同江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股和同

江市河道维护中心验收，出具了《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2024 年 12 月 30 日，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第

3 标段通过了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河南省豫北水利勘

测设计院有限公司、黑龙江龙腾建设监理有限公司、黑龙江省水利水

电集团第一工程公司、同江市水利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监督股和同江市

河道维护中心验收，出具了《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

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 号）《关于贯彻落实〈中共

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管理的意见〉的通知》（财预〔2018〕

167 号）《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 号）

《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等文

件要求，为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同江市财政局委托第三方

对“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国债资金）”进

行绩效评价。

本次绩效评价目的在于，通过对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

治理工程项目（国债资金）实施情况的调查，以及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的核查，从项目相关制度建设及执行方面、项目投入产出的成效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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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能力建设和项目影响力等方面进行评价。总结经验，发现问题，

为今后此类项目的实施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二）绩效评价主体

本次绩效评价的主体为：黑龙江佰德资产评估事务所（普通合伙）。

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

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国债资金）评价组成员

序号 成员 姓名 职 称 专业 分工

1
主评

人
齐向东 绩效评价师 会计、行政

负责起草项目工作方案和绩效评价报告，主

持绩效指标体系设计，指导项目现场勘察、

资料收集。

2

评价

成员

吕超 绩效评价师 评估
负责绩效指标体系设计，项目工作方案和绩

效评价报告的审核。

3 董国印 评估助理 评估

负责财务方面资料的收集、市场调查、现场

检查工作，参与方案、报告和审核，参与绩

效指标设计。

45 刘梦 会计师 文秘 负责所有文字方面的复核、校对。

（三）绩效评价客体（对象）

本次绩效评价的客体为：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

程项目（国债资金）国债资金。本次绩效评价对象为：《黑龙江省财政

厅 黑龙江省水利厅关于下达增发国债水利领域项目 2023 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

知》（黑财指（建）〔2023〕511 号）文件下达的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

程资金 3,280 万元，评价对象为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

程项目的决策、过程、产出及效益等各环节过程。

（四）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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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

工程项目（国债资金）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值

决策 A

（13）

项目立项

A1（4）

立项依据

充分性A11（2）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

律法规、相关政策、发

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

用以反映和考核项目

立项依据情况。

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

关政策；是否符合部门工

作职能；是否属于公共财

政支持范围；是否与相关

部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

部相关项目重复；是否有

较强的现实需求。

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

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 0.5

分；是否符合部门工作职能

0.5 分；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

持范围 0.2 分；是否与相关部

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

项目重复 0.3 分；是否有较强

的现实需求 0.5 分。

符合法律、

法规、发展

规划和相关

政策，与部

门职能匹

配，是公共

财政支持范

围，有较强

现实需求。

立项程序

规范性A12（2）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

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

的规范情况。

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

序申请设立；审批文件、

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

请设立 1分；审批文件、材料

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1分。

符合规定程

序。

绩效目标

A2（6）

绩效目标设置

合理性A21（3）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

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

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

标与项目实施的相符

情况。

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绩

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

是否具有相关性；项目预

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

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是

否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

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绩

效目标表述是否全面客

观。

无绩效目标表不得分；绩效目

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

性 0.5 分；项目预期产出效益

和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1

分；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额

或资金量相匹配 0.5 分；绩效

目标表述全面客观 1分，每发

现一处不合理扣 0.5 分，扣完

为止。

合理、匹配，

与工作目标

一致。

绩效指标设置

明确性A22（3）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

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

化、可衡量等，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绩效目

标的明细化。

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

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

标；是否通过清晰、可衡

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是

否与项目目标任务数或

计划数相对应；指标权重

是否合理。

将项目绩效目标正确细化分

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0.5 分；

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

以体现 1分；与项目目标任务

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1分；指标

权重合理 0.5 分。每发现一处

不合理扣 0.5 分，扣完为止。

有单独绩效

目标，并且

清晰、细化、

可衡量。

资金投入

A3（3）

预算编制

科学性A31（2）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

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

准，资金额度与项目目

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

制的科学性情况。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

科学论证；预算内容与项

目内容是否匹配；预算额

度是否准确。

项目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

0.5 分；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

匹配 1分；预算额度准确 0.5

分

预算科学、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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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值

资金分配

合理性A32（1）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

否有测算依据，与补助

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

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预算资金分配

的科学性、合理性情

况。

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

充分；分配额度是否合理

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际

是否相适应。

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 0.5

分；分配额度合理与项目单位

或地方实际相适应 0.5 分。

充分、合理。

过程

B(27)

资金管理

B1（15）

预算执行率

B11（6）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

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

或考核项目预算执行

情况。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

资金/实际到位资金）×

100% 。实际到位资金：

是一定时期内（项目期）

落实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

内（项目期）项目实际拨

付的资金。

预算执行率在 99%以上得满

分，低于 99%得分为预算执行

率*6。

100%

资金到位率

B12（4)

反映资金落实情况对

项目实施的总体保障

程度。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

资金/预算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是一定时

期内（项目期）落实到具

体项目的资金；预算资

金：一定时期内（项目期）

预算安排到项目上的资

金。

得分=资金到位率*4。 100%

资金使用

合规性B13（5）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

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

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资金的规范运

行情况。

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

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

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

规定；资金的拨付是否有

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是否符合合同规定的用

途；是否存在截留、挤占、

挪用、串项、虚列支出等

情况。

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

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的规定 2分；资金的拨

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1

分；符合合同规定的用途 1

分；不存在截留、挤占、挪用、

串项、虚列支出等情况 1分。

发现 1起其他财务收支不合

理现象扣 0.5 分扣完为止。

符合规定

预算绩效管

理 B2(4)

预算绩效管理

规范性B21（4）

反映项目单位按照绩

效目标要求实施绩效

目标自评及运行监控

的执行情况和完善程

度。

是否开展绩效目标自评

价及绩效目标运行监控；

自评价、运行监控是否符

合财政要求；自评报告、

自评表、运行监控报告、

运行监控表是否真实准

确。

项目单位按要求开展绩效目

标自评价和绩效目标运行监

控的得2分，缺少1项扣1分，

扣完为止；绩效自评价报告、

自评表、绩效目标运行监控报

告、监控表，不真实、不准确，

每发现一处扣 0.5 分，最多扣

2分。

符合财政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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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值

组织实施

B3（8）

管理制度

健全性B31（4）

项目实施单位业务管

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

反映和考核财务和业

务管理制度对项目顺

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建立

组织机构、是否有实施方

案及各种业务管理制度；

是否有相应财务管理制

度。

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

务管理制度 2分；是否已制定

或具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 2

分；每项制度不合理扣 0.5

分，扣完为止。

制度健全合

规

制度执行

有效性B32（4）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

关管理规定，用以反映

和考核相关管理制度

的有效执行情况。

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和相关管理规定，项目调

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

完备；项目合同书、验收

报告、产权移交等资料是

否齐全并及时归档，项目

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

备、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

到位。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

理规定 1分；项目调整及支出

调整手续完备 1分；项目合同

书、验收报告、产权移交等资

料齐全并及时归档 1分；项目

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

信息支撑等落实到位 1分。

有效

产出 C

（30）

产出数量

C1（8）

工程建设完成

率 C11（8）

项目的实际完成数量

与计划数量的比率，用

以反映目标的实现程

度。

项目实际完成生产数量，

是否能满足计划产出数

量需求。

得分=（实际完成数/计划完成

数）×100%×8。上限 8 分。
100%

产出质量

C2(7)

质量合格率

C21(7)

反映工程建设的质量

情况。

建设工程是否全部验收

合格。

得分=验收合格数量/实际项

目数量×100%×7。
100%

产出时效

C3（7）

完工及时性

C31（7）

反映项目实施进度情

况。

是否按方案确定期限及

时完成。

在方案确定期限内完成得满

分；每超期 1个月扣 1分。
及时完成

产出成本

C4(8)

成本控制情况

C41(8)

反映项目产出的成本

控制程度。

项目实际发生额与项目

预算额比较，是否控制在

预算范围内。

项目实际发生总额超出项目

预算总额扣 5分，项目实际发

生总额超出预算总额 10%项目

未经重新审批的不得分。

控制良好

效益 D

（30）

D1 社会效

益（10）

提升涝区抗灾

防灾能力 D11

（10）

反映项目实施后对涝

区抗灾防灾能力的影

响。

是否有效提高涝区防灾

抗灾能力，是否能达到预

计目标。

依据各方面预计改善因素，综

合评价为优得满分；良得 8

分；中得 6分；差得 4分。

有效提高

经济效益

D2（5）

增加粮食生产

能力 D21（5）

反映项目实施后对粮

食产量的影响。

是否通过项目产出有效

提升项目区粮食产量，是

否能达到预计目标。

依据各方面预计改善因素，综

合评价为优得满分；良得 4

分；中得 3分；差得 2分。

有效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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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值

可持续影响

D3（5)

后续管护完善

性 D31(5)

反映项目的后续管护

的完善程度。

产权和管护是否完备，是

否及时跟进。

产权明晰2分；管护制度1分；

管护人力保障到位得 2分。
保障充足

满意度

D4(10)

相关人员满意

度 D41(10)

相关人员对项目实施

效果的满意程度。

项目实施后在项目产出

和效益方面相关人员的

满意程度。

得分=满意度 95%（含）以上

×10；满意度在 95-90%（含）

期间×9；90-85%（含）×8；

85-80%（含）×7；80-75%（含）

×6；75-70%（含）×5；70-65%

（含）×4；65-60%（含）×3；

60%以下×2。

100%

（五）评价原则

1.相关性原则。绩效评价应当与绩效目标有直接的联系，能够恰

当反映目标的实现程度；

2.重要性原则。绩效评价应当优先使用最具评价对象代表性、最

能反映评价要求的核心指标；

3.可比性原则。对同类评价对象要设定共性的绩效评价指标，以

便于评价标准的规范和评价结果可相互比较；

4.系统性原则。绩效评价应当将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定

量指标应量化，定性指标可衡量，系统反映财政支出所产生的社会效

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可持续影响等；

5.经济性原则。绩效评价应当通俗易懂、简便易行，数据的获得

应当考虑现实条件和可操作性，符合成本效益原则。

（六）评价标准

按照“同类项目绩效评价标准应具有一致性，便于评价结果相互

比较”要求，绩效评价遵循以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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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计划标准。以预先制定的目标、计划、预算、定额等作为评价

标准。

2.行业标准。参照国家公布的行业指标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

3.历史标准。参照历史数据制定的评价标准，为体现绩效改进的

原则，在可实现的条件下应当确定相对较高的评价标准。

4.财政部门和预算部门确认或认可的其他标准。

（七）评价方法、评价等级及过程

1.评价方法

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国债资金）绩效

评价运用文献法、因素分析法等方法，同时通过文献资料搜索、实地

查验、多因素分析来支撑评价的逻辑紧密性和客观性。评价工作的内

容主要是通过数据收集等各种方式，结合定量、定性手段，对项目决

策、实施过程及产出、效益等进行全面评价。

2.评分标准及评价等级

本次项目绩效评价的评分标准以计划标准为主，同时依据实际情

况参照其他相关标准。

评价总分值为 100 分，等级分为四级：

综合得分在 90-100 分（含 90 分）为优；

综合得分在 80-90 分（含 80 分）为良；

综合得分在 60-80 分（含 60 分）为中；

综合得分在 60 分以下为差。

3.评价过程

评价实施过程如下：

a.文件资料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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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小组收集项目立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依据、项目的背景资

料、项目预算等资料，并对项目相关文件进行研读，形成项目评价的

总体思路。

b.现场调研及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与项目相关分管领导和管理人员进行了沟通和访谈，进一步了解

项目的实施情况，资金的管理情况等。同时对项目建设内容进行调研，

并根据掌握的信息及调研情况设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c.制定《绩效评价方案》

根据项目的资料研读及前期调研，结合项目的实际开展情况，形

成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及绩效评价方案初稿。经评价组内部充分的沟通

讨论，对部分指标描述进行调整使其更加准确，形成方案定稿。

d.评价小组绩效分析

评价小组根据绩效评价的原理，对收集的资料、数据汇总和分析，

形成分析结果。

e.撰写报告与委托方及项目方沟通

根据分析结果撰写绩效评价报告初稿，并将初稿与项目单位沟通，

防止重大问题遗漏。

f.出具报告

经过沟通无重大遗漏后，对初稿进行复审，并出具绩效评价报告。

（八）评价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

〔2018〕34 号）；

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管理的意见通

知》（财预〔2018〕167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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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

《项目支出绩效管理办法》（财预〔2020〕10 号）；

《关于印发〈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的通知》（财预

〔2013〕53 号）；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水安全保障工程专项（第一

批）中央基建投资预算（拨款）的通知》（黑财指（建）〔2022〕203

号）；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3 年水安全保障工程专项（大中型

病险水库除险加固方向等）第二批中央基建投资资金的通知》（黑财

指（建）〔2023〕326 号）；

《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水利厅关于下达增发国债水利领域

项目 2023 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3〕511 号）；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转贷市县一般债券资金（用于

增发国债项目配套）的通知》（黑财指债（建）〔2024〕14 号）；

《黑龙江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二批转贷市县一般债券资

金（基础设施类）的通知》（黑财指债（建）〔2024〕53 号）；

《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

《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报告》；

《关于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

《关于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报

告的批复》。

各项制度、财务资料、相关文件、绩效自评材料、中标通知书、

合同协议书、单位工程验收单及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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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绩效评价分析

A.决策

决策考核指标设定分值 13 分，实得 8 分，分别从项目立项（立项

依据充分性、立项程序规范性）；项目绩效目标（绩效目标设置合理

性，绩效指标设置明确性）；资金投入（预算编制科学性、资金分配

合理性）等方面考核，具体如下：

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

工程项目（国债资金）绩效评价得分表（决策）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值

得

分
依据 评分说明

集证

方式

决

策 A

（1

3）

项目

立项

A1

（4）

立项

依据

充分

性

A11

（2）

项目立项是否

符合法律法规、

相关政策、发展

规划以及部门

职责，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立

项依据情况。

是否符合国家

法律法规、国民

经济发展规划

和相关政策；是

否符合部门工

作职能；是否属

于公共财政支

持范围；是否与

相关部门同类

项目或部门内

部相关项目重

复；是否有较强

的现实需求。

是否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国民经济

发展规划和相关

政策 0.5 分；是否

符合部门工作职

能 0.5 分；是否属

于公共财政支持

范围 0.2 分；是否

与相关部门同类

项目或部门内部

相关项目重复 0.3

分；是否有较强的

现实需求 0.5 分。

符合法

律、法

规、发展

规划和

相关政

策，与部

门职能

匹配，是

公共财

政支持

范围，有

较强现

实需求。

2

相关

法规

文

件、

《三

定方

案》

符合法

律、法规、

发展规划

和相关政

策，与部

门职能匹

配，是公

共财政支

持范围，

有较强现

实需求。

查阅

资料

立项

程序

规范

性

A12

（2）

项目申请、设立

过程是否符合

相关要求，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

目立项的规范

情况。

项目是否按照

规定的程序申

请设立；审批文

件、材料是否符

合相关要求。

项目是否按照规

定的程序申请设

立1分；审批文件、

材料是否符合相

关要求 1分。

符合规

定程序。
1

预算

申

请、

批复

未见会议

决定，未

见资金请

示文件。

查阅

资料

绩效

目标

A2

（6）

绩效

目标

设置

合理

性

A21

（3）

项目所设定的

绩效目标是否

依据充分，是否

符合客观实际，

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绩效目

标与项目实施

项目是否有绩

效目标；绩效目

标与实际工作

内容是否具有

相关性；项目预

期产出效益和

效果是否符合

无绩效目标表不

得分；绩效目标与

实际工作内容具

有相关性 0.5 分；

项目预期产出效

益和效果符合正

常的业绩水平 1

合理、匹

配，与工

作目标

一致。

0

相关

业务

资料

未见绩效

目标表。

查阅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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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值

得

分
依据 评分说明

集证

方式

的相符情况。 正常的业绩水

平；是否与预算

确定的项目投

资额或资金量

相匹配；绩效目

标表述是否全

面客观。

分；与预算确定的

项目投资额或资

金量相匹配 0.5

分；绩效目标表述

全面客观 1分，每

发现一处不合理

扣 0.5 分，扣完为

止。

绩效

指标

设置

明确

性

A22

（3）

依据绩效目标

设定的绩效指

标是否清晰、细

化、可衡量等，

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绩效目

标的明细化。

是否将项目绩

效目标细化分

解为具体的绩

效指标；是否通

过清晰、可衡量

的指标值予以

体现；是否与项

目目标任务数

或计划数相对

应；指标权重是

否合理。

将项目绩效目标

正确细化分解为

具体的绩效指标

0.5 分；通过清晰、

可衡量的指标值

予以体现 1分；与

项目目标任务数

或计划数相对应 1

分；指标权重合理

0.5 分。每发现一

处不合理扣 0.5

分，扣完为止。

有单独

绩效目

标，并且

清晰、细

化、可衡

量。

2

相关

业务

资料

项目自评

表中体现

出绩效指

标，质量

指标、时

效指标错

误。

查阅

资料

资金

投入

A3

（3）

预算

编制

科学

性

A31

（2）

项目预算编制

是否经过科学

论证、有明确标

准，资金额度与

项目目标是否

相适应，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

预算编制的科

学性情况。

项目预算编制

是否经过科学

论证；预算内容

与项目内容是

否匹配；预算额

度是否准确。

项目预算编制经

过科学论证 0.5

分；预算内容与项

目内容匹配 1分；

预算额度准确 0.5

分

预算科

学、准

确。

2

预算

申

请、

批复

预算内容

与项目内

容匹配，

额度基本

准确。

查阅

资料

资金

分配

合理

性

A32

（1）

项目预算资金

分配是否有测

算依据，与补助

单位或地方实

际是否相适应，

用以反映和考

核项目预算资

金分配的科学

性、合理性情

况。

预算资金分配

依据是否充分；

分配额度是否

合理与项目单

位或地方实际

是否相适应。

预算资金分配依

据充分 0.5 分；分

配额度合理与项

目单位或地方实

际相适应 0.5 分。

充分、合

理。
1

财务

账目

预算资金

分配依据

充分；分

配额度相

对合理，

与地方实

际相适

应。

查阅

资料

小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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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项目立项（4 分）

A11.立项依据充分性（2 分）

经查阅《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水利厅关于下达增发国债水利

领域项目 2023 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3〕511

号）《关于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关于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初

步设计报告的批复》等相关文件资料，结合访谈了解，得出本项目符

合法律、法规、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符合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

服务中心职责，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有较强现实需求。依据评分

标准，得 2 分。

A12.立项程序规范性（2 分）

经查阅《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水利厅关于下达增发国债水利

领域项目 2023 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3〕511

号）《关于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的批复》《关于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初

步设计报告的批复》等相关文件以及项目立项资料，结合访谈了解，

得出项目立项未见集体决策资料，也未见项目资金请示文件，立项程

序不够完整。依据评分标准，扣 1 分，得 1 分。

综上所述，A1“项目立项”部分响应目标值，该指标满分为 4 分，

得 3 分。

A2.绩效目标（6 分）

A21.绩效目标设置合理性（3 分）

经查阅项目绩效资料，结合访谈了解，得出项目为跨年度项目，

未见项目整体《绩效目标表》，亦未见年度《绩效目标表》，无法体

现产出效益绩效目标。依据评分标准，扣 3 分，得 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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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绩效指标设置明确性（3 分）

经查阅《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水利厅关于下达增发国债水利

领域项目 2023 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3〕511

号）等项目资金文件、《关于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

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关于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

区治理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以及可研、初设等相关文件资

料，结合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得出本项目质量指标包含“预算

资金到项目率”，不属于项目质量指标范畴，时效指标设置为各季度

资金累计支出率，没有指向工程建设本身的完成时效。依据评分标准，

扣 1 分，得 2 分。

综上所述，A2“绩效目标”部分响应目标值，该指标满分为 6 分，

得 2 分。

A3.资金投入（3 分）

A31.预算编制科学性（2 分）

经查阅《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水利厅关于下达增发国债水利

领域项目 2023 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3〕511

号）等项目资金文件、《关于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

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关于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

区治理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以及可研、初设等相关文件资

料，结合项目相关支出账目明细以及访谈了解，得出项目预算内容与

项目内容匹配，额度基本准确。依据评分标准，得 2 分。

A32.资金分配合理性（1 分）

经查阅《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水利厅关于下达增发国债水利

领域项目 2023 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3〕511

号）等项目资金文件、《关于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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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关于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

区治理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报告的批复》以及可研、初设等相关文件资

料，结合项目相关支出账目明细以及访谈了解，得出本项目到位资金

主要用于项目前期准备及建设工程资金的支付，分配较为科学合理。

依据评分标准，得 1 分。

综上所述，A3“资金投入”完全响应目标值，该指标满分 3 分，

得 3 分。

B.过程

过程考核指标设定分值 27 分，实得 20.17 分，分别从资金管理（预

算执行率、资金到位率、资金使用合规性）、预算绩效管理（预算绩

效管理规范性）、组织实施（管理制度健全性、制度执行有效性）等

方面进行考核，具体如下：

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

工程项目（国债资金）绩效评价得分表（过程）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

值
得分 依据

评分

说明

集证

方式

过程

B(27

)

资金

管理

B1

（15

）

预算

执行

率

B11

（6）

项目预算资

金是否按照

计划执行，

用以反映或

考核项目预

算执行情

况。

预算执行率=（实际

支出资金/实际到位

资金）×100% 。实

际到位资金：是一定

时期内（项目期）落

实到具体项目的资

金；实际支出资金：

一定时期内（项目

期）项目实际拨付的

资金。

预算执行率在

99%以上得满分，

低于 99%得分为

预算执行率*6。

100% 4.17
相关

账目
69.43%

查阅

资料

资金

到位

率

B12

（4)

反映资金落

实情况对项

目实施的总

体保障程

度。

资金到位率=（实际

到位资金/预算资

金）×100%； 实际

到位资金：是一定时

期内（项目期）落实

到具体项目的资金；

得分=资金到位率

*4。
100% 4

财务

明细

账及

项目

单位

填报

100%
查阅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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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

值
得分 依据

评分

说明

集证

方式

预算资金：一定时期

内（项目期）预算安

排到项目上的资金。

的基

础信

息表

资金

使用

合规

性

B13

（5）

项目资金使

用是否符合

相关的财务

管理制度规

定，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

目资金的规

范运行情

况。

是否符合国家财经

法规和财务管理制

度以及有关专项资

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资金的拨付是否有

完整的审批程序和

手续；是否符合合同

规定的用途；是否存

在截留、挤占、挪用、

串项、虚列支出等情

况。

符合国家财经法

规和财务管理制

度以及有关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的

规定 2分；资金的

拨付有完整的审

批程序和手续 1

分；符合合同规定

的用途 1分；不存

在截留、挤占、挪

用、串项、虚列支

出等情况 1分。发

现 1起其他财务

收支不合理现象

扣 0.5 分扣完为

止。

符合

规定
3.5

相关

账目

勘测设

计费不

符合合

同支付

方式，且

支付不

及时，支

付乙方

与签约

乙方不

一致。

查阅

资料

预算

绩效

管理

B2(4

)

预算

绩效

管理

规范

性

B21

（4）

反映项目单

位按照绩效

目标要求实

施绩效目标

自评及运行

监控的执行

情况和完善

程度。

是否开展绩效目标

自评价及绩效目标

运行监控；自评价、

运行监控是否符合

财政要求；自评报

告、自评表、运行监

控报告、运行监控表

是否真实准确。

项目单位按要求

开展绩效目标自

评价和绩效目标

运行监控的得 2

分，缺少 1项扣 1

分，扣完为止；绩

效自评价报告、自

评表、绩效目标运

行监控报告、监控

表，不真实、不准

确，每发现一处扣

0.5 分，最多扣 2

分。

符合

财政

要求

2.5

绩效

目标

管理

资料

没有运

行监控；

自评个

别依据

不充足。

查阅

资料

组织

实施

B3

（8）

管理

制度

健全

性

B31

（4）

项目实施单

位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

全，用以反

映和考核财

务和业务管

理制度对项

目顺利实施

的保障情

况。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

建立组织机构、是否

有实施方案及各种

业务管理制度；是否

有相应财务管理制

度。

是否已制定或具

有相应的业务管

理制度 2分；是否

已制定或具有相

应的财务管理制

度 2分；每项制度

不合理扣 0.5 分，

扣完为止。

制度

健全

合规

2
相关

制度

未见项

目业务

管理制

度

查阅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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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

值
得分 依据

评分

说明

集证

方式

制度

执行

有效

性

B32

（4）

项目实施是

否符合相关

管理规定，

用以反映和

考核相关管

理制度的有

效执行情

况。

是否遵守相关法律

法规和相关管理规

定，项目调整及支出

调整手续是否完备；

项目合同书、验收报

告、产权移交等资料

是否齐全并及时归

档，项目实施的人员

条件、场地设备、信

息支撑等是否落实

到位。

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和相关管理规

定 1分；项目调整

及支出调整手续

完备 1分；项目合

同书、验收报告、

产权移交等资料

齐全并及时归档

1 分；项目实施的

人员条件、场地设

备、信息支撑等落

实到位 1分。

有效 4

制度

及财

务业

务资

料

制度执

行基本

有效。

查阅

资料

小计 20.17

B1.资金管理（15 分）

B11.预算执行率（6 分）

经查阅《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水利厅关于下达增发国债水利

领域项目 2023 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3〕511

号）等项目资金文件、项目可研、初设、合同等资料，以及项目总账

明细账和相关财务资料，得出项目实际到位资金 15,101.96 万元，实

际支出资金 10,485.01 万元，预算执行率为 69.43%。依据评分标准，

扣 1.83 分，得 4.17 分。

B12.资金到位率（4 分）

经查阅《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水利厅关于下达增发国债水利

领域项目 2023 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3〕511

号）等项目资金文件、项目可研、初设等资料，以及项目总账明细账

和相关财务资料，得出项目预算资金 15,101.96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15,101.96 万元，资金到位率为 100%。依据评分标准，得 4 分。

B13.资金使用合规性（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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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水利厅关于下达增发国债水利

领域项目 2023 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3〕511

号）等项目资金文件、项目可研、初设、合同等资料，以及项目总账

明细账和相关财务资料，得出项目资金主要用于项目前期准备及建设

工程资金的支付，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串项、虚列支出等情况。

但资金使用合规方面存在一定瑕疵，勘测设计费不符合合同支付方式，

支付不及时，收款方与签约方不一致。《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连花河

涝区治理工程建设工程勘测设计合同》约定“设计人提交全部勘测设

计成果文件，并在项目资金下达后，设计人提供相应金额发票后发包

人一次性结清勘测设计费”，实际执行中，项目单位分别于 2024 年 2

月 2 日、2024 年 6 月 19 日、2024 年 12 月 6 日分 3 个日期共 4 笔支出

支付的勘测设计费，且合同签约乙方为河南省豫北水利勘测设计院有

限公司，而勘测设计费实际支付收款方为河南省水务规划设计研究有

限公司。依据评分标准，扣 1.5 分，得 3.5 分。

综上所述，B1“资金管理”部分响应目标值，该指标满分 15 分，

得 11.67 分。

B2.预算绩效管理（4 分）

B21.预算绩效管理规范性（4 分）

经查阅《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水利厅关于下达增发国债水利

领域项目 2023 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3〕511

号）等项目资金文件、项目绩效自评等资料，结合访谈了解，得出项

目单位开展了绩效自评，但未组织开展绩效目标运行监控，且自评中

个别效益指标评价依据不足。依据评分标准，扣 1.5 分，得 2.5 分。

B3.组织实施（8 分）

B31.管理制度健全性（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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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项目单位相关制度等资料，得出项目单位建立了财务管理

制度，但未见项目相关业务管理制度。依据评分标准，扣 2 分，得 2

分。

B32.制度执行有效性（4 分）

经查阅相关制度等资料、项目资金拨付、总账明细账及相关业务

资料，得出项目运行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项目合同书、

验收报告等资料齐全并及时归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

信息支撑等落实到位，制度执行基本有效。依据评分标准，得 4 分。

综上所述，B3“组织实施”部分响应目标值，该指标满分 8 分，

得 6 分。

C.产出

产出考核指标设定分值 30 分，实得 28 分，分别从产出数量（工

程建设完成率）、产出质量（质量合格率）、产出时效（完工及时性）、

产出成本（成本控制情况）等方面进行考核，具体如下：

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

工程项目（国债资金）绩效评价得分表（产出）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

值

得

分
依据 评分说明

集证

方式

产出 C

（30）

产出

数量

C1（8）

工程建

设完成

率 C11

（8）

项目的实际

完成数量与

计划数量的

比率，用以反

映目标的实

现程度。

项目实际完成

生产数量，是

否能满足计划

产出数量需

求。

得分=（实际完成

数/计划完成数）

×100%×8。上限

8 分。

100% 8

初

设、

验收

单

按计划完

成全部建

设内容。

查阅

资料

产出

质量

C2(7)

质量合

格率

C21(7)

反映工程建

设的质量情

况。

建设工程是否

全部验收合

格。

得分=验收合格数

量/实际项目数量

×100%×7。

100% 7

初

设、

验收

单

验收合格

率 100%。

查阅

资料

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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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

值

得

分
依据 评分说明

集证

方式

产出

时效

C3（7）

完工及

时性

C31（7）

反映项目实

施进度情况。

是否按方案确

定期限及时完

成。

在方案确定期限

内完成得满分；每

超期 1个月扣 1

分。

及时

完成
5

合

同、

验收

单

按照合同

约定时限

内完工，但

未及时进

行决算，影

响项目后

续管理。

查阅

资料

产出

成本

C4(8)

成本控

制情况

C41(8)

反映项目产

出的成本控

制程度。

项目实际发生

额与项目预算

额比较，是否

控制在预算范

围内。

项目实际发生总

额超出项目预算

总额扣 5分，项目

实际发生总额超

出预算总额 10%项

目未经重新审批

的不得分。

控制

良好
8

账目

明细

成本控制

良好。

查阅

资料

小计 28

C1.产出数量（8）

C11.工程建设完成率（8）

经查阅项目可研、初设、批复、工程建设合同、《单位工程完工

验收鉴定书》等文件资料，得出项目完成既定的全部工程建设内容，

工程建设完成率 100%。依据评分标准，得 8 分。

C2.产出质量（7 分）

C21.质量合格率（7 分）

经查阅项目可研、初设、批复、工程建设合同、《单位工程完工

验收鉴定书》等文件资料，得出项目全部通过验收，质量合格率 100%。

依据评分标准，得 7 分。

C3.产出时效（7 分）

C31.完工及时性（7 分）

经查阅项目可研、初设、批复、工程建设合同、《单位工程完工

验收鉴定书》等文件资料，结合访谈了解，得出按照合同约定时限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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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工，但未及时进行决算，影响项目后续管理。依据评分标准，扣 2

分，得 5 分。

C4.产出成本（8 分）

C41.成本控制情况（8 分）

经查阅《黑龙江省财政厅 黑龙江省水利厅关于下达增发国债水利

领域项目 2023 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黑财指（建）〔2023〕511

号）等项目资金文件、项目可研、初设、合同等资料，以及项目总账

明细账和相关财务资料，结合访谈了解，得出项目预算资金 15,101.96

万元，实际到位资金 15,101.96 万元，实际支出资金 10,485.01 万元，

成本控制良好。依据评分标准，得 8 分。

D.效益

效益考核指标设定分值 30 分，实得 24.69 分，分别从社会效益（提

升涝区抗灾防灾能力）、经济效益（增加粮食生产能力）、可持续影

响（后期管护完善程度）、满意度（相关人员满意度）等方面考核，

具体如下：

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

工程项目（国债资金）绩效评价得分表（效益）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

值
得分 依据 评分说明

集证

方式

效益

D

（30

）

D1 社

会效

益

（10

）

提升

涝区

抗灾

防灾

能力

D11

（10）

反映项目

实施后对

涝区抗灾

防灾能力

的影响。

是否有效

提高涝区

防灾抗灾

能力，是否

能达到预

计目标。

依据各方面预计改

善因素，综合评价为

优得满分；良得 8

分；中得 6分；差得

4 分。

有效

提高
10

验收

报

告、

访谈

了解

沟道排水达到 5

年一遇治理工

程治涝标准，建

筑物达到 10年

一遇设计标准，

有效提高涝区

抗灾防灾能力。

查阅

资

料、

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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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

指标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

值
得分 依据 评分说明

集证

方式

经济

效益

D2

（5）

增加

粮食

生产

能力

D21

（5）

反映项目

实施后对

粮食产量

的影响。

是否通过

项目产出

有效提升

项目区粮

食产量，是

否能达到

预计目标。

依据各方面预计改

善因素，综合评价为

优得满分；良得 4

分；中得 3分；差得

2 分。

有效

增加
3

验收

报

告、

访谈

了解

初设预计年可

增加粮食 5181

万 kg，可研预

计年可增加粮

食 1714 万 kg，

相差较大，没经

过完整生产周

期，参考两数值

结合访谈综合

评价为中。

查阅

资

料、

访谈

可持

续影

响 D3

（5)

后续

管护

完善

性

D31(5

)

反映项目

的后续管

护的完善

程度。

产权和管

护是否完

备，是否及

时跟进。

产权明晰 2分；管护

制度 1分；管护人力

保障到位得 2分。

保障

充足
2

相关

手

续、

访谈

了解

建设完成后未

及时将管护权

责移交河道部

门；未见管理制

度；管护人员保

障未到位。

查阅

资

料、

访谈

了解

满意

度

D4(1

0)

相关

人员

满意

度

D41(1

0)

相关人员

对项目实

施效果的

满意程

度。

项目实施

后在项目

产出和效

益方面相

关人员的

满意程度。

得分=满意度 95%

（含）以上×10；满

意度在 95-90%（含）

期间×9；90-85%

（含）×8；85-80%

（含）×7；80-75%

（含）×6；75-70%

（含）×5；70-65%

（含）×4；65-60%

（含）×3；60%以下

×2。

100% 9.69
调查

问卷

满意度为

96.87%

社会

调查

小计 24.69

D1.社会效益（10 分）

D11.提升涝区抗灾防灾能力（10 分）

经查阅项目可研、初设、批复、工程建设合同、《单位工程完工

验收鉴定书》等文件资料，结合现场查验和访谈了解，得出项目建成

后沟道排水达到 5 年一遇治理工程治涝标准，建筑物达到 10 年一遇设

计标准，有效提高涝区抗灾防灾能力。依据评分标准，得 10 分。

D2.经济效益（5 分）

D21.增加粮食生产能力（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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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阅项目可研、初设、批复、工程建设合同、《单位工程完工

验收鉴定书》等文件资料，结合访谈了解，得出项目初设预计年可增

加粮食 5,181 万 kg，可研预计年可增加粮食 1,714 万 kg，相差较大，

县项目建成到评价期未达一个年度，项目对粮食生产的具体影响未能

完整体现，评价组参考两组数值综合评价“增加粮食生产能力”为“中”。

依据评分标准，扣 2 分，得 3 分。

D3.可持续影响（5 分）

D31.后期管护完善程度（5 分）

经现场抽查结合访谈了解，得出项目建设完成后未及时将管护权

责移交河道维护中心；未见管护制度；管护人员保障未到位。依据评

分标准，扣 3 分，得 2 分。

D4.满意度（10 分）

D41.相关人员满意度（10 分）

经统计《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国债资

金）绩效评价调查问卷统计表》中“您对本次治理工程必要性的评价；

您对本次治理工程及时性的评价；您您对本次治理工程质量的评价；

您对本次治理在提高粮食稳产增产作用方面的评价；您对本次治理在

改善生态环境作用方面的评价；您对本次治理在防洪防灾作用方面的

评价；您对本次治理在提高农作物灌溉能力方面的评价；您对本次治

理在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工作方面的评价”等调查内容得分情况统计，

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国债资金）社会满意

度调查综合得分 9.687 分。依据评分标准，扣 0.31 分，得 9.69 分。

四、评价结论

本次绩效评价根据“决策、过程、产出、效益”四个维度进行评

价，设总分 100 分。依据评价组论证通过的评价指标体系、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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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项目进行综合评分，项目综合得分为 80.86 分，其中：决策 8 分、

过程 20.17 分、产出 28 分、效益 24.69 分，绩效等级为“良”。 权

重分值及得分率见 《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

（国债资金）绩效评价得分汇总表》。

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

工程项目（国债资金）绩效评价得分表得分汇总表

评价指标 权重 评级分值 项目得分
得分率/绩效等

级

决策 13 13 8 62%

过程 27 27 20.17 75%

产出 30 30 28 93%

效益 30 30 24.69 82%

综合绩效 100 100 80.86 良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及改进措施、建议

（一）对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视程度有待加强。项目为跨年度项目，

未见项目整体《绩效目标表》，亦未见年度《绩效目标表》，无法体

现产出效益绩效目标。在绩效指标方面，评价组依据其《绩效自评表》

评价，质量指标包含“预算资金到项目率”，不属于项目质量指标范

畴，时效指标设置为各季度资金累计支出率，没有指向工程建设本身

的完成时效。在预算绩效管理方面，未组织开展绩效目标运行监控，

绩效自评中社会效益评价依据不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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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问题的原因：项目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视程度有所欠缺；

对个别指标内涵理解有偏差，预算绩效管理环节落实不完整。

建议：增强预算绩效管理理念；正确认识和理解绩效目标和指标

内涵；按照财政部门要求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各项工作内容。

（二）项目立项审批程序完整性有所欠缺。项目立项未见集体决

策，也未见项目资金请示文件。

产生问题的原因：以国债资金下达文件和可研批复为依据，由业

务部门直接执行，未提交集体决策相关资料。

建议：在今后此类项目中应体现集体决策过程，同时资金请示流

程要规范。

（三）预算执行率偏低。项目预算资金 15,101.96 万元，实际执

行资金 10,485.01 万元，未执行资金 4,616.95 万元，预算执行率仅为

69.43%。

产生问题的原因：有部分资金没有支付；项目节省了部分资金。

建议：提高资金支付进度，加快开展项目决算；节省资金报财政

合理化利用，避免资金闲置。

（四）资金使用合规性有待完善。勘测设计费不符合合同支付方

式，支付不及时，收款方与签约方不一致。《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连

花河涝区治理工程建设工程勘测设计合同》约定“设计人提交全部勘

测设计成果文件，并在项目资金下达后，设计人提供相应金额发票后

发包人一次性结清勘测设计费”，实际执行中，项目单位分别于 2024

年 2 月 2 日、2024 年 6 月 19 日、2024 年 12 月 6 日分 3 个日期共 4

笔支出支付的勘测设计费，且合同签约乙方为河南省豫北水利勘测设

计院有限公司，而勘测设计费实际支付收款方为河南省水务规划设计

研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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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问题的原因：资金支付受资金申请流程影响，一定程度有所

迟滞，但同时也存在资金管理制度执行不够严格的原因。

建议：提高资金申请的预判性以及支付对象的严谨性，确保严格

按照合同约定执行资金支付。

（五）建设工程后续环节有所迟滞。本项目建设工程共分 7 个标

段，完工最早的标段于 2023 年 7 月通过完工验收，最晚完工的标段于

2024 年 12 月通过完工验收，但截至评价期，项目仍未开展竣工决算，

影响了项目的后续管护。

产生问题的原因：个别款项支付进度迟缓，影响决算开展。

建议：加快资金支付进度，尽快开展项目决算。

（六）后续管护衔接不连贯。项目完工后应将管护权责移交给河

道维护中心，但未履行移交手续，未见管护制度，管护人员保障未到

位。

产生问题原因：项目未及时开展竣工决算，影响了产权的移交。

建议：尽快开展竣工决算，并第一时间完成产权移交，确保后续

管护工作的及时接续。

六、其它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本评价报告评价结论及相关分析、问题与建议均由本事务

所评价人员依据同江市涝区治理工程建设服务中心应本事务所要求所

能提供出的相关材料和数据得出。

（二）本评价报告适用于委托方考核该项目自项目开始至本报告

期止项目绩效目标实现情况。超出适用范围使用本报告产生的任何不

良后果，黑龙江佰德资产评估事务所不承担任何责任。





附件1-1：

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绩效评价满意度调查问卷统计表

序号 测评项目

调查满意度评分（个）

10分 9分 8分 7分 6分 5分 4分 3分 2分 0分 总分 平均数

1 您对本次治理工程必要性的评价？ 59 4 1 1 1 0 1 0 0 0 651 9.716 

2 您对本次治理工程及时性的评价？ 59 3 1 3 0 0 0 1 0 0 649 9.687 

3 您对本次治理工程质量的评价？ 58 4 1 2 0 2 0 0 0 0 648 9.672 

4 您对本次治理在提高粮食稳产增产作用方面的评价？ 58 4 2 2 0 0 1 0 0 0 650 9.701 

5 您对本次治理在改善生态环境作用方面的评价？ 58 4 1 3 0 0 0 1 0 0 648 9.672 

6 您对本次治理在防洪防灾作用方面的评价？ 59 4 1 2 0 1 0 0 0 0 653 9.746 

7 您对本次治理在提高农作物灌溉能力方面的评价？ 58 4 2 2 1 0 0 0 0 0 652 9.731 

8 您对本次治理在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工作方面的评价？ 56 4 3 2 0 0 1 1 0 0 641 9.567 

合计 465 31 12 17 2 3 3 3 0 0 5192 9.687 















附件2：

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工程项目（国债资金）绩效评价得分表

一级
指标

（分
值）

二级
指标

（分
值）

三级指标（分

值）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值 得分 依据 评分说明

证据收
集方式

决策
A

（13
）

项目
立项
A1
（4
）　

立项依据   
充分性A11
（2）

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
法规、相关政策、发展
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
以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
依据情况。

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
相关政策；是否符合部
门工作职能；是否属于
公共财政支持范围；是
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项目
或部门内部相关项目重
复；是否有较强的现实
需求。

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
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0.5
分；是否符合部门工作职能
0.5分；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
持范围0.2分；是否与相关部
门同类项目或部门内部相关项
目重复0.3分；是否有较强的
现实需求0.5分。

符合法律、
法规、发展
规划和相关
政策，与部
门职能匹
配，是公共
财政支持范
围，有较强
现实需求。

2
相关法规文
件、《三定
方案》

符合法律、法规、发展
规划和相关政策，与部
门职能匹配，是公共财
政支持范围，有较强现
实需求。

查阅资
料

立项程序   
规范性A12
（2）

项目申请、设立过程是
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
反映和考核项目立项的
规范情况。

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
序申请设立；审批文件
、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
求。

项目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
设立1分；审批文件、材料是
否符合相关要求1分。

符合规定程
序。

1
预算申请、

批复
未见会议决定，未见资
金请示文件。

查阅资
料

绩效
目标
A2
（6
）　

绩效目标设置
合理性A21
（3）

项目所设定的绩效目标
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
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与
项目实施的相符情况。

项目是否有绩效目标；
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
容是否具有相关性；项
目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
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
平；是否与预算确定的
项目投资额或资金量相
匹配；绩效目标表述是
否全面客观。

无绩效目标表不得分；绩效目
标与实际工作内容具有相关性
0.5分；项目预期产出效益和
效果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
1分；与预算确定的项目投资
额或资金量相匹配0.5分；绩
效目标表述全面客观1分，每
发现一处不合理扣0.5分，扣
完为止。

合理、匹
配，与工作
目标一致。

0
相关业务资

料
未见绩效目标表。

查阅资
料

绩效指标设置
明确性A22
（3）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
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
、可衡量等，用以反映
和考核项目绩效目标的
明细化。

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细
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
标；是否通过清晰、可
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
现；是否与项目目标任
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指标权重是否合理。

将项目绩效目标正确细化分解
为具体的绩效指标0.5分；通
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
体现1分；与项目目标任务数
或计划数相对应1分；指标权
重合理0.5分。每发现一处不
合理扣0.5分，扣完为止。

有单独绩效
目标，并且
清晰、细化
、可衡量。

2
相关业务资

料

项目自评表中体现出绩
效指标，质量指标、时
效指标错误。

查阅资
料

资金
投入
A3
（3
）

预算编制   
科学性A31
（2）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
科学论证、有明确标
准，资金额度与项目目
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
映和考核项目预算编制
的科学性情况。

项目预算编制是否经过
科学论证；预算内容与
项目内容是否匹配；预
算额度是否准确。

项目预算编制经过科学论证
0.5分；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
匹配1分；预算额度准确0.5分

预算科学、
准确。

2
预算申请、

批复
预算内容与项目内容匹
配，额度基本准确。

查阅资
料

资金分配   
合理性A32
（1）

项目预算资金分配是否
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
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
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
性、合理性情况。

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
充分；分配额度是否合
理与项目单位或地方实
际是否相适应。

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分
0.5分；分配额度合理与项目
单位或地方实际相适应0.5分
。

充分、合理
。

1 财务账目

预算资金分配依据充
分；分配额度相对合
理，与地方实际相适应
。

查阅资
料

过程
B

(27)

资金
管理
B1

（15
）

预算执行率
B11（6）

项目预算资金是否按照
计划执行，用以反映或
考核项目预算执行情况
。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
资金/实际到位资金）
×100% 。实际到位资
金：是一定时期内（项
目期）落实到具体项目
的资金；实际支出资
金：一定时期内（项目
期）项目实际拨付的资
金。

预算执行率在99%以上得满
分，低于99%得分为预算执行
率*6。

100% 4.17 相关账目 69.43%
查阅资
料

资金到位率
B12（4)

反映资金落实情况对项
目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
资金/预算资金）
×100%； 实际到位资
金：是一定时期内（项
目期）落实到具体项目
的资金；预算资金：一
定时期内（项目期）预
算安排到项目上的资金
。

得分=资金到位率*4。 100% 4

财务明细账
及项目单位
填报的基础
信息表

100%
查阅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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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分
值）

二级
指标
（分
值）

三级指标（分
值）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值 得分 依据 评分说明
证据收
集方式

过程
B

(27)

资金
管理
B1

（15
）

资金使用   
合规性B13
（5）

项目资金使用是否符合
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
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项
目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

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
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
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
规定；资金的拨付是否
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
续；是否符合合同规定
的用途；是否存在截留
、挤占、挪用、串项、
虚列支出等情况。

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
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的规定2分；资金的拨付有
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1分；
符合合同规定的用途1分；不
存在截留、挤占、挪用、串项
、虚列支出等情况1分。发现1
起其他财务收支不合理现象扣
0.5分扣完为止。

符合规定 3.5 相关账目

勘测设计费不符合合同
支付方式，且支付不及
时，支付乙方与签约乙
方不一致。

查阅资
料

预算
绩效
管理
B2
(4)

预算绩效管理
规范性B21
（4）

反映项目单位按照绩效
目标要求实施绩效目标
自评及运行监控的执行
情况和完善程度。

是否开展绩效目标自评
价及绩效目标运行监
控；自评价、运行监控
是否符合财政要求；自
评报告、自评表、运行
监控报告、运行监控表
是否真实准确。

项目单位按要求开展绩效目标
自评价和绩效目标运行监控的
得2分，缺少1项扣1分，扣完
为止；绩效自评价报告、自评
表、绩效目标运行监控报告、
监控表，不真实、不准确，每
发现一处扣0.5分，最多扣2分
。

符合财政要
求

2.5
绩效目标管
理资料

没有运行监控；自评个
别依据不充足。

查阅资
料

组织
实施
B3
（8
）

管理制度   
健全性B31
（4）

项目实施单位业务管理
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
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
理制度对项目顺利实施
的保障情况。

项目实施单位是否建立
组织机构、是否有实施
方案及各种业务管理制
度；是否有相应财务管
理制度。

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
管理制度2分；是否已制定或
具有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
2分；每项制度不合理扣
0.5分，扣完为止。

制度健全合
规

2 相关制度 未见项目业务管理制度
查阅资
料

制度执行   
有效性B32
（4）

项目实施是否符合相关
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
考核相关管理制度的有
效执行情况。

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
和相关管理规定，项目
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
否完备；项目合同书、
验收报告、产权移交等
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
档，项目实施的人员条
件、场地设备、信息支
撑等是否落实到位。

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
规定1分；项目调整及支出调
整手续完备1分；项目合同书
、验收报告、产权移交等资料
齐全并及时归档1分；项目实
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
息支撑等落实到位1分。

有效 4
制度及财务
业务资料

制度执行基本有效。
查阅资
料

产出
C

（30
）

产出
数量
C1
（8
）

工程建设完成
率C11（8）

项目的实际完成数量与
计划数量的比率，用以
反映目标的实现程度。

项目实际完成生产数
量，是否能满足计划产
出数量需求。

得分=（实际完成数/计划完成
数）×100%×8。上限8分。

100% 8
初设、验收

单
按计划完成全部建设内
容。

查阅资
料

产出
质量
C2
(7)

质量合格率
C21(7)

反映工程建设的质量情
况。

建设工程是否全部验收
合格。

得分=验收合格数量/实际项目
数量×100%×7。

100% 7
初设、验收

单
验收合格率100%。

查阅资
料抽样

产出
时效
C3
（7
）

完工及时性
C31（7）

反映项目实施进度情况
。

是否按方案确定期限及
时完成。

在方案确定期限内完成得满
分；每超期1个月扣1分。

及时完成 5
合同、验收

单

按照合同约定时限内完
工，但未及时进行决
算，影响项目后续管理
。

查阅资
料

产出
成本
C4
(8)

成本控制情况
C41(8)

反映项目产出的成本控
制程度。

项目实际发生额与项目
预算额比较，是否控制
在预算范围内。

项目实际发生总额超出项目预
算总额扣5分，项目实际发生
总额超出预算总额10%项目未
经重新审批的不得分。

控制良好 8 账目明细 成本控制良好。
查阅资
料

效益
D

（30
）

D1社
会效
益
（10
）

提升涝区抗灾
防灾能力D11
（10）

反映项目实施后对涝区
抗灾防灾能力的影响。

是否有效提高涝区防灾
抗灾能力，是否能达到
预计目标。

依据各方面预计改善因素，综
合评价为优得满分；良得
8分；中得6分；差得4分。

有效提高 10
验收报告、
访谈了解

沟道排水达到5年一遇治
理工程治涝标准，建筑
物达到10年一遇设计标
准，有效提高涝区抗灾
防灾能力。

查阅资
料、访
谈

经济
效益
D2
（5
）

增加粮食生产
能力D21（5）

反映项目实施后对粮食
产量的影响。

是否通过项目产出有效
提升项目区粮食产量，
是否能达到预计目标。

依据各方面预计改善因素，综
合评价为优得满分；良得
4分；中得3分；差得2分。

有效增加 3
验收报告、
访谈了解

初设预计年可增加粮食
5181万kg，可研预计年
可增加粮食1714 万 
kg，相差较大，没经过
完整生产周期，参考两
数值结合访谈折中评价
为中。

查阅资
料、访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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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分
值）

二级
指标
（分
值）

三级指标（分
值）

指标解释 评价要点 评分标准及方法 目标值 得分 依据 评分说明
证据收
集方式效益

D
（30
） 可持

续影
响D3
（5)

后续管护完善
性D31(5)

反映项目的后续管护的
完善程度。

产权和管护是否完备，
是否及时跟进。

产权明晰2分；管护制度1分；
管护人力保障到位得2分。

保障充足 2
相关手续、
访谈了解

建设完成后未及时将管
护权责移交河道部门；
未见管理制度；管护人
员保障未到位。

查阅资
料、访
谈了解

满意
度

D4(1
0)

相关人员满意
度D41(10)

相关人员对项目实施效
果的满意程度。

项目实施后在项目产出
和效益方面相关人员的
满意程度。

得分=满意度95%（含）以上
×10；满意度在95-90%（含）
期间×9；90-85%（含）×8；
85-80%（含）×7；80-75%
（含）×6；75-70%（含）
×5；70-65%（含）×4；65-
60%（含）×3；60%以下×2。

100% 9.69 调查问卷 满意度为96.87%
社会调
查

合计 8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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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黑龙江省同江市青龙莲花河涝区治理
工程项目（国债资金）绩效评价存在问题清单

序号 存在的问题 产生问题的原因 备注

1 对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视程度有待加强
项目单位对预算绩效管理的重视程度
有所欠缺；对个别指标内涵理解有偏
差，预算绩效管理环节落实不完整。

2 项目立项审批程序完整性有所欠缺
以国债资金下达文件和可研批复为依
据，由业务部门直接执行，未提交集
体决策相关资料。

3 预算执行率偏低
有部分资金没有支付；项目节省了部
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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